e LI RN RIE S
114+ & £37F %8775

S F A %,?i‘l%”*ﬁ?‘%‘%%?
3 + FES

FABLFRERE RS SRETHR
925.) > AR EREF T X iz T

Ao

1 <
AQOBF=Z A £ Bpd g s o i HAAEER Y
ML EATE RN T A B A4k RY Ko MATE R AdTE

3 p o drdk2 dm % B iPhone 12 Profdlsiimd 2353 L il -
zagti—ﬁ

- ~AQGRHE- A e FE2 AT EHR Pl X4 ) KIEIF

,%,‘L T ¥ P ae— AL A

@/#’ZGHEI%)}” ,_—Jéjf'; ; i

EofnFe2z 2N He B

HEPT ¢ 2 ¢ R ipEsE

¢ RN - E G2 :

E&éf&ﬁi"

Z R 2 T 5 3T EALE

Eﬁ“‘ﬁ ‘?ﬁéﬂtbﬂvb}

6\‘ =i
T fa
T1;
;n.‘\
(“

ZHAPNSTEAIA L S UF
AR BT B
fj%‘z ’ ;wan éi—ﬁﬁﬁ?” » AR RT13E4 Y B o 5517 AT EER
BRElledr g E AL A MTEL 0 2 AR EA
%4ﬂ§%ﬁﬁéiﬁ1$%’ﬁni%ﬂiﬁfﬁﬁﬁw
L%ﬁiﬁi’étﬁﬂﬁ;%gﬁﬂ@ -:?r'l?%ﬂ_]}‘\uvfﬂ/

m
EEER LR (FAQ0D: ARYFREY ) > £ LWL

\\\Xr

%— 7



SEE T T UNIESSEL SN ETIN S RN

N I SAR RPN L N E D Ak
d i irsc BB A A B 1138 P2 %ﬁﬂl’ﬂlﬁﬁﬁp
T R 2 1 EME (AFEBEFPAQOTE B EE
PREORIF A L) o 113 E4Y B0 AQ 2R T
‘ RUGTHFRAES A e AQ2EH D F R
)if—fiél'r‘?;&gp‘ﬁ? T H LT g 2 ARt Y G R R
2 I A @ Y113 E47 4p 13H320£‘mlf P
WA EAT I A - RP RN RE Y X2
v 42t7 £+ (%L :00000000000000) 154 413 & ¢
02 %02k Om%m—ﬁ@’iﬁﬁﬂ’éﬁﬁﬁﬂg@
RfI* Lalamove s it & T & » 2 fofi 2 iz 4 f 3 RH %
Hi> nghit @3 32 0 F i i MLINER AL T &
BARPEHE S T4 FRYvAIBRRFHAT7F IR
ot f R (TAEAEER) b REREIHRL (40
Ak B (BEEPF 0 H RFeE2E301E ) | 2 S ER
12§ ORRE > RFIFRPEE T R 0 113E47 4p 13552
04 2FApB~ s & & & » T3] {4 ﬁiﬁﬁfﬁo A G o o fiF
ELNEEPNGE Y-SR N RS SR S
PR PR HApos AQ DT ALY B & R AT
2 AR EPEE e o AQBER T X4y 2457 0 3R P

IGEF5A T S BT R EL EB 5L Ris o TN
PIOPE20 A F RSB R en | Exgdf > LW AQ By L
7RI T B | I’H")/z]"!'p‘ * 2_iPhone 1

2 Proflgiiz# & 314 (IMEI -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
000000000 )

23 #
VA ﬁp&"‘]l/ bz B oo _,‘F_' ",gx%ﬁ_f_}'\ )J‘}L»HHJJ%???}L» "/F:i'? :‘%qﬁ



Bz it > B G2 F AN EHREL g 0 TREHE S
NTAZRALE D ARINAE S TN T RPN E L RE R
T2 e A F L H2TIEL 1N 108 ~ 52841521
P T AR L EZTHEEFHNF LA & Lk o
(Do X PR3 E0$12E S 1P 2 TR A 2 T 4F >

CrBREREF o LML ARELY R KA G (LA
¥ %182F ~ %195F ) » PEFAFRY ~HFATHRT LA
Q2 wu*EFEES P REP FARPpE (LHEF
912 93F ~ %3612 363F » B#E A F RGP E Gt Ine i1
U AL SIS AR - HRB AT LE
FoAFRLRTRAL S FE PR FLEY) 0L
¢1m3M5aﬁ%ﬂﬁ¢:\- S O R AL
4 "Lalamove | * %@%ﬁLINE#m LR RE E R
2 ¥ m%wm% CRESEMLEEREALAQDER
BT LI FH R wi%&@ﬁ%¥~$fﬁk$$%
AODNMEI FHELHE > IFMPEZFaRY ~ b ERE
AQD#H™ At RiE2 5 fdp &2 ‘%Lm%ﬁﬁ%@ﬁ
P T E 138107 14p §5 158 F 5000000000055 & &
#+E52.000000000000005L ¢ = L A T4~ Tigk S F, 26o
ogle#‘v BlEzm (AW E%47TE ~ %1413 148F ~ %1483 156

%1572 160F ~ %161F ~ %1632 178F ~ %3232 325
E~%319F ) 87 % ¥gtp » Gk E P Epop
¥ #*w%i £ ORI

Eht 2 S e W e d SEACE B2 P % TR

\?' o

7‘:‘3

b
i
mj



(=)

(m)

&)

Fg'%’?ﬁt? A Fest 4 apf-m 2 -‘fﬁ‘

> fehtz 4 piicl d s Az

’ﬁﬁ’ﬂwu +ir TR LRI
iixr%@%ﬁﬁé %%’ﬁmiﬁfﬁ%@ﬁg@ﬁ
Rz ReEs1 SRS pIRE d TP A2 G
gﬂHH%$’%ﬁuﬁaﬁﬂﬁéiiﬁiﬁwjrﬁgg%ﬁ.
‘;k #@’ VR VE- Iy g erif_g\,_/g‘i«fnj.k}‘

*#w§ﬁ7* SR B s e B ] E B %2
1R L2 e B ﬁﬂi‘%‘«ﬁﬂg °

AR T T R PRI R U] o U B AR 2 EE T
Pt 2 BEFEREMFFLEZT PR WA RER
‘ﬁﬁ’w‘pﬁﬂmwﬁﬁﬂ%’ﬁviﬂ°?T7 EfET ¢ G
et BAERFN ARSI B AR IHEITL L S PIRL R
EHEMZ HE | e d A x:r;f]a_ FMpE T2 gt
A B e e o BETR 2R 2 3B 0 FAE K ST AR
T AP E TRt AR RAT -
:¢ﬁ<?iﬁm%fﬁﬁﬁ--Afﬁﬁiﬁj_ﬁ;n T fRAR L 2
"dp ) 2 HERE T vk L AT AR 2R
.L\Jg\fﬁ’ ZEFATC: N - {Fa&gg&% B A 32~ — Hrep Bt h
AR AT L EZEAPAESARE hEF (W F ¥ %159
F) oRL &4, 2ahdiomd 8975 £50 B2 75 %
HriE e T X RA P R A RGES 0 2 ¥ L FAEPZ
#MT#wﬁjﬁwJ@”;ﬁyiﬁﬂwkiy
A REE A AT R RS

m ‘\.;;r

T¢”%Tﬂﬁigv%%@&ﬁﬁ%%Ag@rai%,
BV Akt o g8 R2 1 iR G T SECHEN

% % \
N E T #ﬁi%p‘f@%iéﬂ’%fﬁrﬁﬂiJl
it o
o A AT R pepZE o PEnhIERF &
MR o ARERP A LTS B P T  EHR



1
(1)

T
A

vz
o
b
2
\y
—\4
N
&

FapRtd RUE WY FAPLEE LFAELR
R I R R R e R
ERIE TGP oo x P BERE GARFETEEEERLAT
4 37 "E;'/z- EaL ﬁ'&i’* 2 -?‘#%qz‘ ° er\!? 7 &

RH— e
FooNe
2w
)?,.E\,\m‘k
- (w, /%';E
A& =
A~

éﬁﬁ&ﬂdg%iﬁﬁ%%ﬁm% 22

%;ﬁ;‘";_’)% %i » R A E "E“b—/z* Lbﬁ'&iq’ 2= K,Z]:T-';i?ﬂis"'ﬂ@‘ fid
H o blhe ks #ﬁﬂﬁwd Wk s EEIE AR
PN PR R T ﬂ}ﬁ FI»+ FaAzEE YK R
mjvw&%iﬂm-ﬁuw&ﬂ’%?wﬁﬁ%EJBh@rﬂt | B
-2 FEA g ATE ML S AER s BRSSP
R BFFBEPFP O NEAPRE AR ETELE
ERACR R T (Ao AR Bho R p] 8 s H M A2
B GVRIS O BEG IE S EFMIEY > RS A
Av\“v'i’*’f'l%‘%'p’f e (ﬁ»rﬁiz]‘fm%ﬁ)ﬁa_%% 27%{
AR g 2R) 5 h 0 R T
113&75315ﬁ2ﬁ' X {7 (f:é ,z%ﬁ
Fpipd f ﬁumLaU3&U”m)%fﬂ+)’%k&090
~% T

NS

i
G
z%;
AN
e

—_ N+~F

ﬁ
p

?

P At gk g BAESII5E]L? 21p B 1 o F
BO00EQ02 00F 4 2c > B >SRE* 37E 2V IZd 2 2% >
TACT AR

«m’j’%l’ﬁ%é%" R4

g w s fS iR ]2 “2~3’C£%i,i&@;%ﬂw\abﬂaﬁt
gy SEBE PRI AR

24 7 a0 RBPFIEFI0EZIFRE S0 TaL §
B e Ao gy R 2 2%&Y e Rl § T 5
ERSEBLFEAF S A GRBEY FEEL AT



=

3
=
# o=

I
-~
o o
A - A A
;‘\\
She

PG 2 = 0 b E LT G B RS ~ do s P B AT

" T o~ Mg > Ail o 3F :

ﬁ\&%‘wgﬁﬂunﬁ%%aringgﬂik;
B HDA 13 ETE3lp g o F a%ﬂ%i&8 p

T e PR AR T fﬁ%{%g ek & 2 ek e i

U3 9183 Ik 2 1L -

B kEg R EEFI6ER2B GR T TErhe 2 B o

1 '

DO
[E—
35
b
[E—

|

I
'~
rd
~

N0

) ji?‘i—?ﬁtﬁ ’}v?j\]‘%%ﬁ v 'flrvEl v oje B <;3;%§
ﬁ'%:,/ %Fﬁ%]/z‘ T 327 T’* B 2 /)é‘ﬁfﬁ‘ﬁ
2{;4:3’}& }gy;]],lli?r%\. N =R R0 B E N

|~
[

(

|
»‘%

- r”r‘\\‘\ ;:
=
pe
N

=

=\
IETRSAI

o S
&N Lo
> Ll
—
.

e
-h_‘\

—_—
—_
1 ™
DO =
— A9
= s
\\::\ -n‘\zy
| ETR
Ny

"
ha

a

IR

—\\

@X‘

T,

n_\\

N

>k

&

aq

(-]

laayd

S

ohe

_—

N

N
»

I

W
<
i
N
a

(ug

-
o

= “‘;\‘:

|t
&
qQ

NEEN
p
S~
-3
\_""\
4
ke W

5
5]
(H}
&K

Q
-
r‘.‘\
NI
=¥
&k
[}
‘F\-TF
'F_*
\a _ﬂ \
uxS
W3
= -@‘\
\\
[t}
oY
\ I
A=
[
R
o

%

3
o W v 3

[bal
R
&

ke
>~
F)ﬂ;
5

-\,

-

R % BT
Je 3 %’ % ?‘H"'Zi % ATIE 5

s

A

JS

.

I
NNE VR

2

ke

&~

-



$1E $042Z BT § B UIEATR A A ok ERRiE S
A% B o

EHe It P2l AFF G T2 & | o H A
— EAMT 2 MRS Je 2 s 0 £ H L
- B Poergtp A)E) o S H R b 2 Bok 22
AR BAMTT A T2 RUGREP BRI EEFFE A2
PR HERS i EREERE PR LT LN
Lo edEE kG EE  FAAAEA O SRR %A
B s s B E S o AR LR RS R
# 500 MBS BT o A T E A

f A ;F,k, o I s FEFRA T ARMTI R R H Y K E R L2 2
T RER BB R RH IR T 2
& T—n% e (ﬁms/z Fe109# & 5 F F %4405 ~ 440852 4

Lﬁ%ﬁ%éiﬁéjtw&?%w“‘éég7ﬁﬂ/’ﬁ—féﬁﬁ
PES L2 RBGRE ) 0 RET)E HHDIES - E2 =
SRR 3 T L v

2472 200 52 AR T ARAE PP L) 0 G FER T

-%?;KQ’i,lp;}%% 307’1/}‘3\“*«:7 or’yﬁ,z’ﬁf —'”_‘;_ﬁj:_"ﬂ
B R R A L H A ek ARG R T 0 R A
PRI KA RRERIE S50 527 R p e

IHJ )

IRk PR A g ’&ﬁt’*f*iﬁ" 7 - £z Y
e —,t P?'?f«”ﬁ‘??j A ix % o rIJ“}Z'ﬁ»r' LB 1‘5\ }.?BE LR
» AT iR RA)E HOTIE R A pE 0 B A %ﬁ.ﬁ (#Fdois
_ﬁl) XA /*Jl-nm—» o RN A 0 REAT A R TR K e
7oA AY BN pEER R 58
FIABSE R R T2 o A o
; ,"é%,?n‘b"‘f B AT
%ﬁﬁ@ﬁ%ﬁfﬁ%»’ﬁbga a :Aurak



W e i A ML R REFE R L (R AREFILT
81817 ) » AIop i3 BT o

@2 -~ FExH 2L AQ052 Tx4p, THE v BE
ﬁ@’ﬁwF;AHF#kﬁﬂ RB-PA Ak ~m T g I8d Y
TEAER s A al‘jm1{§:$ﬁ1\§d’5 AEREFEF PR
FasfE 5 xR F°*ﬂ4WmK*F'ET
%ﬁﬁﬁfﬁﬁﬁiﬁﬁwﬁ# ~ B 58 @ﬁv&,a%ﬁ
o REETGPR- PREPFEFER F2ZRE &
B2 Mt AP o

G2 ~ P22 A0DZ T34, FESEFHEME w2
ﬁ’ﬂ*ﬂﬁﬁfa&4ﬂ%@%%iézig;;ﬁﬁﬁ
s ’%%ﬁ%rf; ATIF E R RE B A s B F I U

2P

e s A 2 ﬁ%$ﬁ% AEPFEF AR

lﬁiﬂmgzi * ’Qﬁrﬁiﬁo

UA\E SRR ISR i

=R
i)
‘_)\
2
W
&
E:0y
2
A=
H\
3
frs
T
E
S
-\,
j‘\

—4

-,
M=

Fox

X

&S

N

-

4
: ETR <
WS e

v d L ihs
HaEili A A

EE e A AR
It

=

‘.r‘\
KGR
W
>

>
DAV

qQ
—\
|

i,

N
E'IS
>‘_
W
-
rr\\
35
P!
AN
&
[}
\h‘i
~\©Y

E

. \"d
e

< T
IR

e
i P
)

fsg

—\

Tl

=

¢

-

™~

I

— T

~n-\\

=R

i

: K=
Hwm okoE oW

-

s

3.

v

Nl

S

]

o
-
b
kS
e
[e=
& W
Pl
|

ﬂTﬂ
&

)
=
=
ék
i
Wy
-
%
O
=
f9~x~
Qe
S
-

$N\R



=

d TR B A R A T £ FRE S N R E 2
» THE SR Z Rt FEAER (FrAd %?196 P
Aror ) - ik B aded 2 Apop 2 7] 0 B TI&L%JJ £V H)
Fob RE W24 E EE o
PRI E L WA
R e~ iR A DA 2 R R i B R R )
EF2ER2HEETF P2 o AFKIIZET?3p 2F ~FEQ?O
PAsez el p T pAIELS2iES 1R T [ AiEH
o T AT - ~IEH R -#];q'fﬂ" Pz 3 (=)
533908242 % o (=) Jo %431 %4402 B o
o2 A - B RZH B %k o ) ik
S 1TER T Teege e > HEpharr 2 5
Bof7 5 A B R ,ﬁuzﬁz.oJ ; 113&= 77 31P 2
FREQOP A3 T2 B H1E %201 % 1
"l R196E ~ H200E 2% > B2 A A AL )
W%*FﬁﬁéAﬁ@’h%ioJoPW T
fod & 0 N IRRTA R T 2P s I IRTZ
FOoOARETEFEE AN o BRERRRR T
Do R R AR IO B 2 P s R R
2GR IR T S iR L B L2k
ABEREFEEAPEFRESRFZMAELE 0 FA oA
'ﬂ)x”]{ﬁﬁ B T A BT AL S B
* 22 4p B /L‘FCLFLJL" X BER BRIV L2 AR
$38i52.2%23 T3 252 iF (K22 53855~ ¥

%ﬁ

&
7\ "]
I
—

s

S

e A

g B W
\4\'_");\

N
N

=

-

)
oo
?&*ﬂ}#

P
PAVE

p

P

H\
o

|

-\

=
=R

Yy
-—

¥ A
_'% p;
m- #—n pralR T 3‘% Vo

o pher@EMl fFaFRg AL EFRL LR
HoE2ZR2AFFL ) RELGEY > AT E RS
Uﬁm¢°1k”’“$Fx+r*z %i;% #1105 &) ¥ 481% % 198



(—)3c % 2 #7 % B % Iphone 12 Proflsh7# & 614 5k 7

7 ,jv_',ﬂ":t‘_' BTy B 2 AR F I
PFEdp o (LR E %182F ) ’ZF%”?J"E‘%W?"—’?
* ’/,ﬁ RFH PR AT AEGHFABEFIE AT R

JT o
(D2 b 29 REPRTREMS QIEMEN > L0204
%Y ity (RAKRE %1827 ) »paAF 2R

1T o

Pt T BRIV EFRIZEF2T3E2Z1F 15 ~ % 2990% % 138 =

.&’3n$r§wfwmﬂ4%3$¥1ﬁ”ﬁx’r*za%f:fwﬁlﬁl

FABTEF 19T > B 412 % 210F %278 ~ % Nﬁ%ﬂm’”bz%ll

PE s H20E H 27~ % 280F o %3339ﬁ1+f.14“2I§ s %1 F2E - %5

DiE ~ H2DME %238 ~ H42iF %338 > AEw T 1E2Z 1% 158 >

g <

AEGHRBT ETHRADT O BT ALAIE R TR

v e N 3] 115 =& 1 . 28 2
MNEFLZ E2 P RER

M nr AFEPERMEE o

do JRAZL R R FEB20p r e ARBE N FHFT R TR

Kot BAIRG B KA PRI K o et R R OE R 1520

PRm AfaidihEd 3 (B He g3 T 2 AHcgEs) Mo

53% b &/ZF,DJ °

FFABRART A e PRI R 2d B

PR 2R o MR BT R Ak P

4 o

| = ‘1\4\— Q\

V249

AL I el @ A ERISHY FR 2RSS o RERRT
ARG 5 =3 L HIRIFZ E EAN L f o id‘ﬁﬁi’ T
A2 -  Jed £ T GO A ‘#’"’“éf ¢ AR

e 3

C



m
ST AR H A E S IR TR A R R B R

i
T
=
%
T,
r‘..\\
S0
Eil
o~
AN
?r_rx
FE

7B fEECA L Z S @ A fREL o

23 ~wHE | L AEPHZ -
=% ®0E % 3391% 24
R PE S & 2o

b
+
|
m



&«

.

339'g;%gﬁgta*ﬁ*ringgz,_-ﬁ v R 1l BT OE
4 &

Bt RO AR A e

AP ER)EL e

AR ST TN SRR A B S B
LGRS o N I LI

R E AN H W B TN A 2R R B
TR 3R P2 o

L St PR ES

Ed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8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婉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年度偵字第21592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６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壹支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６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明知「安柏」從事詐騙工作，且明知一般人均可自行前往超商領取包裹，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一般人無須支付報酬委由陌生人代為領取包裹，再以丟包之方式交付包裹，而已預見「安柏」委由其前往拿取丟包之包裹，係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之工作，所領取之包裹內有遭詐騙之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等物，如前往拿取包裹並交付予「安柏」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匯款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同時其亦可能因此即參與含其在內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取財犯罪組織，為賺取不詳報酬，於民國113年4月間，竟仍基於縱使參與犯罪組織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縱使發生他人因受騙致財產受損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加入前述詐欺集團，而與「安柏」及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含Ａ０５；本院另行審理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間之某時日，在不詳網站上刊登家庭代工之工作訊息（無證據證明Ａ０６知悉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嗣於113年4月間，Ａ０２閱覽該廣告且與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聯繫，並向Ａ０２佯稱：寄家庭代工商品前，可以用名下自己之金融卡申請補助等語，致使Ａ０２陷於錯誤，而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前之某日，前往不詳超商，利用統一超商交貨便之方式，將其申設之彰化銀行金融卡（卡號：00000000000000）1張寄出至臺中市○里區○里路000號統一超商大里杙門市，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利用Lalamove網路運送平台，不知情之運送人員許致揚接單後，前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墨」與許致揚聯繫，並委由許致揚前往上開超商領取含有上開金融卡之包裹（下稱系爭包裹）後，再運送至指定之「臺中市福星公園（址設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301巷）」之公共廁所之男廁放置，然因許致揚發覺有異，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許領取系爭包裹，並放置後遂報警配合實施偵查。嗣「安柏」指示Ａ０６前往上開男廁拿取系爭包裹，再放置到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並指示Ａ０５隨後前往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拿取系爭包裹。Ａ０６遂依「安柏」之指示，於同日15時5分許，前往上開男廁著手拿取系爭包裹後，旋即於同日15時25分許遭現場埋伏的員警逮捕，並扣得Ａ０６所有並持以供聯絡前述詐欺集團成員暨前述各行為所用之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後，由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本案被告Ａ０６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許致揚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95頁），核與證人許致揚、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分別於警詢證述或偵訊中陳述內容大致相符（見偵卷第91至93頁、第361至363頁；開證人許致揚於警詢陳述部分僅用以證明被告為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之事實，不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證據），並有113年4月5日員警職務報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透過外送平臺「Lalamove」及通訊軟體LINE指示證人許致揚放置包裹之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員警查獲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過程照片、被告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以撥打行動電話方式相互聯繫之畫面照片、同案被告Ａ０５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3年10月14日彰作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福星公園」之Google地圖畫面（見偵卷第47頁、第141至148頁、第148至156頁、第157至160頁、第161頁、第163至178頁、第323至325頁、第379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足認被告上開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參與上述詐欺集團，推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施行詐術，著手誘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金融卡等情，已如前述，被告經該集團成員即暱稱「安柏」之指示，前往上址男廁拿取系爭包裹，再依其指示攜該包裹同址之女廁放置由他人收取，製造物品流向之斷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中所自承，足見該犯罪組織成員分工精細，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至少三人以上之多數人所組成，持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完善結構之組織，核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牟利性或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甚明。
　㈢申請金融帳戶並無特殊資格之限制，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罪、收受及移轉詐得贓款以掩飾或隱匿犯罪、避免檢警查緝者，經常為媒體所報導披露，況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申請補助，應無寄出金融卡由他人代為操作之必要，則被告所屬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向被害人佯稱：需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申請補助云云，顯係以非正當之理由，著手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依指示交付金融卡致生損害。　
　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知道安柏在做詐騙，且依被告與「安柏」之對話紀錄，「安柏」向被告表示：這組領包是讓我爆氣的那一組、感覺他們都聽不懂人話、一堆吃壞掉的，被告則表示：也是讓我們領的人爆氣的等語（偵字卷第159頁），顯見「安柏」及被告均知其等所為拿取包裹之行為事涉不法犯行；又被告明知安柏在做詐騙，且正常交寄領取之物品無必要藉此迂迴方式另委請他人領取後以丟包之方式轉手才能送達，反彰顯系爭包裹係有意為曲折安排避人耳目，並佐以時下政府宣導詐騙集團徵求或騙取人頭帳戶之手法，應可認被告知悉此拿取包裹之工作係為「安柏」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拿取內含金融卡之包裹，即俗稱「取簿手」工作。
　㈤從而，被告於本院審判中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各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犯罪構成要件因法律之修改已有變更，依修正後之法律，其適用之範圍較諸舊法有所擴張或限制時，其行為同時符合修正前、後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56號判決要旨參照）。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時，除與罪刑無關者，例如易刑處分、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等事項，不必列入綜合比較，得分別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另從刑原則上附隨於主刑一併比較外，於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含本刑及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為比較後，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不能予以割裂而分別適用個別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除洗錢防制法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於同年0月0日生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關於應適用新舊法比較理由及結果，詳如下述：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規定，就被告於本案所犯洗錢定義事由並無影響，自無須為新舊法比較。
　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5款：「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經移列至同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上開規定除條號變更以外，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未變更，無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
　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已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⑷經綜合比較結果，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始自白犯罪（詳後述），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均不符合自白減輕要件，是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規定。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第1項第5款之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罪。
　㈢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所為上開各罪，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⒉按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然查，被告所為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業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又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然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自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公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為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關係，已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檢察官當庭補充及本院審理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78、181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㈥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許致揚領取系爭包裹並送至上址放置後，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為間接正犯。
　㈦刑之減輕
　⒈被告已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尚未得手，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參與本案犯行，負責擔任車手領取包裹，與本案詐欺成員分工合作，由被告以前揭分工方式，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其無視他人財產權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足徵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與法治觀念，助長詐騙集團猖獗興盛，又其犯罪手法縝密，於公開場合為之，行徑膽大妄為，所為已嚴重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其犯罪惡性非輕，惟念其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尚有悔意態度，其僅居於聽從指示及代替涉險角色，相較犯罪較為核心成員即實際策劃、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詐欺所得等情狀觀之，顯屬較次要功能；另就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部分得減輕其刑之情狀，暨其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情況（詳如本院卷第196頁所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安柏」聯繫使用之物，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被告尚未實際獲取任何報酬或約定報酬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自無庸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第1項第5款，刑法第11條、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1條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8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婉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年度偵字第21592

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Ａ０６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壹支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６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明知「安柏」從事詐騙

    工作，且明知一般人均可自行前往超商領取包裹，如非意圖

    供犯罪使用，一般人無須支付報酬委由陌生人代為領取包裹

    ，再以丟包之方式交付包裹，而已預見「安柏」委由其前往

    拿取丟包之包裹，係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之工作，所領取之

    包裹內有遭詐騙之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等物，如前往拿取

    包裹並交付予「安柏」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

    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匯款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同時

    其亦可能因此即參與含其在內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

    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取財犯罪組織，

    為賺取不詳報酬，於民國113年4月間，竟仍基於縱使參與犯

    罪組織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縱使發生他人

    因受騙致財產受損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之不

    確定故意，加入前述詐欺集團，而與「安柏」及該詐欺集團

    其他成員（含Ａ０５；本院另行審理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

    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間之某時日，在不詳網站上刊登家

    庭代工之工作訊息（無證據證明Ａ０６知悉係以網際網路對公

    眾散布而犯之），嗣於113年4月間，Ａ０２閱覽該廣告且與該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聯繫，並向Ａ０２佯稱：寄家庭代工商品前

    ，可以用名下自己之金融卡申請補助等語，致使Ａ０２陷於錯

    誤，而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前之某日，前往不詳超商，

    利用統一超商交貨便之方式，將其申設之彰化銀行金融卡（

    卡號：00000000000000）1張寄出至臺中市○里區○里路000號

    統一超商大里杙門市，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利用Lalamove網路

    運送平台，不知情之運送人員許致揚接單後，前揭詐欺集團

    不詳成員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墨」與許致揚聯繫，並委

    由許致揚前往上開超商領取含有上開金融卡之包裹（下稱系

    爭包裹）後，再運送至指定之「臺中市福星公園（址設臺中

    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301巷）」之公共廁所之男廁放置，然因

    許致揚發覺有異，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許領取系爭包裹

    ，並放置後遂報警配合實施偵查。嗣「安柏」指示Ａ０６前往

    上開男廁拿取系爭包裹，再放置到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並

    指示Ａ０５隨後前往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拿取系爭包裹。Ａ０６遂

    依「安柏」之指示，於同日15時5分許，前往上開男廁著手

    拿取系爭包裹後，旋即於同日15時25分許遭現場埋伏的員警

    逮捕，並扣得Ａ０６所有並持以供聯絡前述詐欺集團成員暨前

    述各行為所用之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IMEI：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後，由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本案被告Ａ０６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

    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

    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裁定

    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

    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

    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許致揚之

    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

    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

    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

    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95頁），核與證人許致揚、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分別於警詢證述或偵訊中陳述內容大致相符（見偵卷第91至93頁、第361至363頁；開證人許致揚於警詢陳述部分僅用以證明被告為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之事實，不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證據），並有113年4月5日員警職務報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透過外送平臺「Lalamove」及通訊軟體LINE指示證人許致揚放置包裹之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員警查獲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過程照片、被告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以撥打行動電話方式相互聯繫之畫面照片、同案被告Ａ０５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3年10月14日彰作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福星公園」之Google地圖畫面（見偵卷第47頁、第141至148頁、第148至156頁、第157至160頁、第161頁、第163至178頁、第323至325頁、第379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足認被告上開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參與上述詐欺集團，推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施行詐術，

    著手誘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金融卡等情，已如前述，被

    告經該集團成員即暱稱「安柏」之指示，前往上址男廁拿取

    系爭包裹，再依其指示攜該包裹同址之女廁放置由他人收取

    ，製造物品流向之斷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中所自承，足

    見該犯罪組織成員分工精細，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

    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至少三人以上之多數

    人所組成，持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完善結構之

    組織，核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牟利性或

    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甚明。

　㈢申請金融帳戶並無特殊資格之限制，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

    犯罪、收受及移轉詐得贓款以掩飾或隱匿犯罪、避免檢警查

    緝者，經常為媒體所報導披露，況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申請

    補助，應無寄出金融卡由他人代為操作之必要，則被告所屬

    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向被害人佯稱：需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

    申請補助云云，顯係以非正當之理由，著手施用詐術，使被

    害人陷於錯誤，並依指示交付金融卡致生損害。　

　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知道安柏在做詐騙，且依被告與「

    安柏」之對話紀錄，「安柏」向被告表示：這組領包是讓我

    爆氣的那一組、感覺他們都聽不懂人話、一堆吃壞掉的，被

    告則表示：也是讓我們領的人爆氣的等語（偵字卷第159頁

    ），顯見「安柏」及被告均知其等所為拿取包裹之行為事涉

    不法犯行；又被告明知安柏在做詐騙，且正常交寄領取之物

    品無必要藉此迂迴方式另委請他人領取後以丟包之方式轉手

    才能送達，反彰顯系爭包裹係有意為曲折安排避人耳目，並

    佐以時下政府宣導詐騙集團徵求或騙取人頭帳戶之手法，應

    可認被告知悉此拿取包裹之工作係為「安柏」及所屬詐欺集

    團其他成員拿取內含金融卡之包裹，即俗稱「取簿手」工作

    。

　㈤從而，被告於本院審判中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

    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各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

    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

    犯罪構成要件因法律之修改已有變更，依修正後之法律，其

    適用之範圍較諸舊法有所擴張或限制時，其行為同時符合修

    正前、後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有該條項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56號判決要旨參照）。行為

    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時，除與罪刑無關者

    ，例如易刑處分、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等事項，不必列

    入綜合比較，得分別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另從刑原則

    上附隨於主刑一併比較外，於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

    一切情形，含本刑及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

    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

    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綜其全部罪刑之結

    果為比較後，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不能予以割裂而分

    別適用個別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

    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除洗錢防制法第6、11條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於同年0月0日

    生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

    000年0月00日生效，關於應適用新舊法比較理由及結果，詳

    如下述：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規定，就被告於本案所犯洗

    錢定義事由並無影響，自無須為新舊法比較。

　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5款：「無正當理

    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

    000萬元以下罰金：...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

    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經移列至同法第21條第

    1項第5款，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

    上開規定除條號變更以外，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未變更，

    無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

　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移列

    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已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

    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

    時比較之對象。

　⑷經綜合比較結果，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始自白犯罪（詳後

    述），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均不符合自白減輕要件

    ，是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第21條規定。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依

    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

    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

    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經查，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

    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

    第1項第5款之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

    未遂罪。

　㈢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

    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

    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

    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

    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

    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

    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

    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所為上開各罪，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⒉按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

    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然查，被告所為無正當

    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業於本院

    審理中坦承不諱，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

    ，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又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

    然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自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

    後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公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為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

    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

    犯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關係，已

    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檢察官當庭補充及本院審

    理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78

    、181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

    ，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

    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

    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

    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

    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

    犯，附此敘明。　　

　㈥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

    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許致揚領取系爭包裹並送至上址放置後，

    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

    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為間接正犯。

　㈦刑之減輕

　⒈被告已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尚未得手，

    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

    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參與本案犯行，負責擔任

    車手領取包裹，與本案詐欺成員分工合作，由被告以前揭分

    工方式，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其無視他人財產權

    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足徵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與法

    治觀念，助長詐騙集團猖獗興盛，又其犯罪手法縝密，於公

    開場合為之，行徑膽大妄為，所為已嚴重破壞社會人際彼此

    間之互信基礎，其犯罪惡性非輕，惟念其犯後坦承全部犯行

    ，尚有悔意態度，其僅居於聽從指示及代替涉險角色，相較

    犯罪較為核心成員即實際策劃、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

    保有詐欺所得等情狀觀之，顯屬較次要功能；另就無正當理

    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部分得減輕其刑之情狀

    ，暨其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情況（詳如本院卷第196頁所

    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就罰金部分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

    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

    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

    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

    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

    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

    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

    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

    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

    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

    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

    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供

    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

    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

    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安柏」聯繫使用之物，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被告尚未實際獲取任何報酬或約定報酬等情，業經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自無庸宣告沒收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第1項第5款，刑法第11

條、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5

5條、第25條第2項、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1條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

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

    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8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婉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年度偵字第21592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６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壹支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６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明知「安柏」從事詐騙工作，且明知一般人均可自行前往超商領取包裹，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一般人無須支付報酬委由陌生人代為領取包裹，再以丟包之方式交付包裹，而已預見「安柏」委由其前往拿取丟包之包裹，係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之工作，所領取之包裹內有遭詐騙之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等物，如前往拿取包裹並交付予「安柏」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匯款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犯行，同時其亦可能因此即參與含其在內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取財犯罪組織，為賺取不詳報酬，於民國113年4月間，竟仍基於縱使參與犯罪組織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縱使發生他人因受騙致財產受損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加入前述詐欺集團，而與「安柏」及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含Ａ０５；本院另行審理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間之某時日，在不詳網站上刊登家庭代工之工作訊息（無證據證明Ａ０６知悉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嗣於113年4月間，Ａ０２閱覽該廣告且與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聯繫，並向Ａ０２佯稱：寄家庭代工商品前，可以用名下自己之金融卡申請補助等語，致使Ａ０２陷於錯誤，而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前之某日，前往不詳超商，利用統一超商交貨便之方式，將其申設之彰化銀行金融卡（卡號：00000000000000）1張寄出至臺中市○里區○里路000號統一超商大里杙門市，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利用Lalamove網路運送平台，不知情之運送人員許致揚接單後，前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墨」與許致揚聯繫，並委由許致揚前往上開超商領取含有上開金融卡之包裹（下稱系爭包裹）後，再運送至指定之「臺中市福星公園（址設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301巷）」之公共廁所之男廁放置，然因許致揚發覺有異，於113年4月4日13時20分許領取系爭包裹，並放置後遂報警配合實施偵查。嗣「安柏」指示Ａ０６前往上開男廁拿取系爭包裹，再放置到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並指示Ａ０５隨後前往上開公共廁所之女廁拿取系爭包裹。Ａ０６遂依「安柏」之指示，於同日15時5分許，前往上開男廁著手拿取系爭包裹後，旋即於同日15時25分許遭現場埋伏的員警逮捕，並扣得Ａ０６所有並持以供聯絡前述詐欺集團成員暨前述各行為所用之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後，由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本案被告Ａ０６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許致揚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95頁），核與證人許致揚、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分別於警詢證述或偵訊中陳述內容大致相符（見偵卷第91至93頁、第361至363頁；開證人許致揚於警詢陳述部分僅用以證明被告為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之事實，不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證據），並有113年4月5日員警職務報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透過外送平臺「Lalamove」及通訊軟體LINE指示證人許致揚放置包裹之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員警查獲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過程照片、被告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被告與同案被告Ａ０５以撥打行動電話方式相互聯繫之畫面照片、同案被告Ａ０５持用行動電話之畫面翻拍照片、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3年10月14日彰作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福星公園」之Google地圖畫面（見偵卷第47頁、第141至148頁、第148至156頁、第157至160頁、第161頁、第163至178頁、第323至325頁、第379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足認被告上開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參與上述詐欺集團，推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施行詐術，著手誘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金融卡等情，已如前述，被告經該集團成員即暱稱「安柏」之指示，前往上址男廁拿取系爭包裹，再依其指示攜該包裹同址之女廁放置由他人收取，製造物品流向之斷點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中所自承，足見該犯罪組織成員分工精細，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至少三人以上之多數人所組成，持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完善結構之組織，核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牟利性或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甚明。

　㈢申請金融帳戶並無特殊資格之限制，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罪、收受及移轉詐得贓款以掩飾或隱匿犯罪、避免檢警查緝者，經常為媒體所報導披露，況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申請補助，應無寄出金融卡由他人代為操作之必要，則被告所屬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向被害人佯稱：需以自己名下之金融卡申請補助云云，顯係以非正當之理由，著手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依指示交付金融卡致生損害。　

　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知道安柏在做詐騙，且依被告與「安柏」之對話紀錄，「安柏」向被告表示：這組領包是讓我爆氣的那一組、感覺他們都聽不懂人話、一堆吃壞掉的，被告則表示：也是讓我們領的人爆氣的等語（偵字卷第159頁），顯見「安柏」及被告均知其等所為拿取包裹之行為事涉不法犯行；又被告明知安柏在做詐騙，且正常交寄領取之物品無必要藉此迂迴方式另委請他人領取後以丟包之方式轉手才能送達，反彰顯系爭包裹係有意為曲折安排避人耳目，並佐以時下政府宣導詐騙集團徵求或騙取人頭帳戶之手法，應可認被告知悉此拿取包裹之工作係為「安柏」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拿取內含金融卡之包裹，即俗稱「取簿手」工作。

　㈤從而，被告於本院審判中自白內容，核與前揭事證相符，應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各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犯罪構成要件因法律之修改已有變更，依修正後之法律，其適用之範圍較諸舊法有所擴張或限制時，其行為同時符合修正前、後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56號判決要旨參照）。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時，除與罪刑無關者，例如易刑處分、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等事項，不必列入綜合比較，得分別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另從刑原則上附隨於主刑一併比較外，於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含本刑及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為比較後，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不能予以割裂而分別適用個別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除洗錢防制法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於同年0月0日生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關於應適用新舊法比較理由及結果，詳如下述：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規定，就被告於本案所犯洗錢定義事由並無影響，自無須為新舊法比較。

　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5款：「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經移列至同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上開規定除條號變更以外，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未變更，無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

　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已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⑷經綜合比較結果，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始自白犯罪（詳後述），無論依新舊洗錢防制法規定，均不符合自白減輕要件，是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規定。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第1項第5款之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罪。

　㈢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所為上開各罪，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⒉按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然查，被告所為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業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故就被告各該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又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雖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然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自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公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為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關係，已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檢察官當庭補充及本院審理時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78、181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㈥被告、同案被告Ａ０５及「安柏」暨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許致揚領取系爭包裹並送至上址放置後，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未遂犯行，為間接正犯。

　㈦刑之減輕

　⒈被告已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尚未得手，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自白犯行，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或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參與本案犯行，負責擔任車手領取包裹，與本案詐欺成員分工合作，由被告以前揭分工方式，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其無視他人財產權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足徵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與法治觀念，助長詐騙集團猖獗興盛，又其犯罪手法縝密，於公開場合為之，行徑膽大妄為，所為已嚴重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其犯罪惡性非輕，惟念其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尚有悔意態度，其僅居於聽從指示及代替涉險角色，相較犯罪較為核心成員即實際策劃、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詐欺所得等情狀觀之，顯屬較次要功能；另就無正當理由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而收集金融帳戶部分得減輕其刑之情狀，暨其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情況（詳如本院卷第196頁所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2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上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對於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且前述規定係針對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至於洗錢行為標的所生之孳息及洗錢行為人因洗錢犯罪而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之追徵、沒收財產發還被害人部分，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沒收規定。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是以，除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洗錢標的沒收之特別規定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沒收相關規定，於本案亦有其適用。查：

　㈠扣案之蘋果廠牌Iphone 12 Pro型號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所有，並供其與「安柏」聯繫使用之物，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被告尚未實際獲取任何報酬或約定報酬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自無庸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2項、第1項第5款，刑法第11條、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趙維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博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小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1條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